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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畜牧发展中心  汝州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汝州市 2025 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 
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5 年生猪调出大县奖

励资金预算的通知》(豫财贸〔2025〕123 号)《河南省财政厅关

于下达 2025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预算的通知》(豫财贸〔2025〕

34 号)文件精神，2025 年下达我市生猪调出大县中央财政奖励资

金 902 万元。为确保我市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有效使用，进一

步推动全市生猪产业稳定发展，实现稳产保供的总目标，结合我

市实际，制订资金实施方案如下：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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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为稳定生猪生产，建立科学完善的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我市

生猪主产区区域优势，坚持扶大、扶优、扶强的原则，通过资金

投入，不断调动生猪生产积极性，提升生猪产业发展水平，增强

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实施范围及奖励办法 

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基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5〕778 号）和《河南省财政厅 河

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监管办

法>的通知》（豫财贸〔2025〕138 号），该项资金支持范围包括：

生猪生产环节的新建猪场、圈舍改造、良种引进、污粪处理、防

疫、保险，以及流通加工环节的冷链物流、仓储、加工设施设备

等方面的支出等；鼓励采取股权投资、建立产业基金等市场化方

式进行支持，也可采取贷款贴息、财政补助、以奖代补等支持

方式。 

我市 2025 年生猪调出大县项目，按照“科学统筹、各负其

责、统一分配、专款专用”的原则，奖励资金主要用于：净化场、

无疫小区创建奖补；生猪贷款贴息奖补；生猪出栏奖补；生猪规

模养殖场新建、改扩建，仓储冷链加工等生猪流通环节奖补；无

害化处理中心奖补；动物检疫服务费用支出；生猪保险支出；其

它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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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创建国家级、省级疫病净化场和无疫小区。 

    成功创建国家级疫病场，单场奖补 15万元，成功创建省级

级疫病场，单场奖补 10万元。以上奖补如有重复,以最高档每场

奖补一次。成功创建无疫小区，单场奖补 15 万元。 

（二）生猪贷款贴息奖补 

对畜牧部门备案生猪规模养殖场生产环节贷款进行贴息，需

在正规银行机构贷款、有相关贷款合同，贷款区间在 2025 年 1

月 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按贷款额给予不超过 1.5%的

贴息奖补，奖补资金不超过 100 万元。 

（三）生猪出栏奖补 

对畜牧部门备案规模养殖场生猪出栏进行奖补，出栏量以动

物检疫站出栏检疫为准，奖补周期 2025 年 1 月 1日—2025 年 12

月 31日，奖补标准不超过1元/头，奖补总资金不超过100万元。 

（四）生猪规模养殖场新建、改扩建，猪肉产品生产销售环

节及品牌创建，仓储、冷链、加工等环节奖补 

对畜牧部门备案新建规模养猪场和生猪规模养殖场改建、扩

建、以及仓储、冷链、加工等生猪流通环节项目进行奖补，奖补

金额不超过投资额的 30%；猪肉产品生产销售及环节品牌创建奖

补 10 万元。奖补总资金不超过 280 万元。 

2025 年以来新建猪场，根据猪舍新建情况，奖补标准以建

设合同、发票为依据，建设 500 个能繁母猪栏位，且猪舍建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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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不低于 1000 平方米的猪场，单个猪场奖补比例不超过投资额

的 30%，单个猪场奖补资金不超过 20 万元；建设 1000 个能繁母

猪栏位，且猪舍建筑面积不低于 2000 平方米的猪场，单个猪场

奖补比例不超过投资额的 30%，单个猪场奖补资金不超过 50 万

元；建设 1500 个能繁母猪栏位，且猪舍建筑面积不低于 3000 平

方米的猪场，单个猪场奖补比例不超过投资额的 30%，单个猪场

奖补资金不超过 75 万元；新建育肥猪场新建 1000 个以上育肥猪

栏位，猪舍建筑面积不低于 800 平方米的猪场，单个猪场奖补比

例不超过投资额的 30%，单个猪场奖补资金不超过 15 万元。新

建猪场项目要求有粪污处理设施、设备，享受过生猪规模化养殖

场建设补助项目的养殖场不能申报。 

（五）无害化处理中心奖补 

支持新建汝州市病死猪集中无害化处理中心，要求新建处理

中心项目总投资 2000 万元以上，无害化处理工艺符合农业农村

部《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要求。根据项目建设

进度，按照不超过已完成投资额的 30%给予奖补，奖补资金不超

过 100 万元。 

（六）动物防疫、检疫服务费用支出 

主要用于生猪防疫、检疫环节费用支出。 

（七）支持生猪保险支出，根据全市生猪保险开展情况支持

保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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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金使用方案 

2025 年，我市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项目，具体资金安排

如下： 

（一）支持疫病净化场、无疫小区创建奖补支出 45 万元； 

（二）生猪贷款贴息奖补支出 100 万元； 

（三）生猪出栏奖补 100 万元； 

（四）生猪规模养殖场新建及改扩建，仓储冷链等生猪流通

环节奖补 280 万元； 

（五）无害化处理中心奖补 100 万元； 

（六）动物防疫检疫服务等费用支出 77 万元； 

（七）生猪保险支出 200 万元。 

以上项目奖励补助标准，将根据最终验收合格的规模总量，

结合奖补资金总额统筹予以适当调整。 

四、实施步骤 

（一）申报阶段 

在官方网站等媒体宣传国家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对汝州

市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方案进行公示，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奖

励。严重失信主体不得申报。 

（二）筛选阶段 

由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对申报奖励的企业进行初步筛选推

荐，并将推荐结果上报生猪调出大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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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阶段 

生猪调出大县领导小组组织畜牧、财政等相关单位通过看资

料、实地查看等形式，对项目实施企业依照实施方案奖励条件、

标准等逐项核实验收，初步确定奖励对象。 

（四）公示阶段 

市畜牧发展中心会同市财政局制定分配方案，并将拟支持奖

励项目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五）资金分配 

公示无异议后，市财政局直接将奖励资金拨付至奖补企业，

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五、保障措施 

（一）成立组织、加强领导 

为确保项目任务的圆满完成，成立汝州市生猪调出大县奖励

资金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由主管农业副市长任组长，畜牧、财政

等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有关负责人为成员，具体负

责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畜牧发展中心，市畜牧发展

中心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 

（二）明确职责、分级管理 

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确保奖励资金得到有效使用。乡镇政

府、街道办事处、市畜牧部门负责对参与申报的企业把关审核，

对项目建设加强监督管理；财政部门负责对项目资金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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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公开公示制度 

广泛宣传奖补政策，项目资金使用方案、奖补对象、奖补项

目及资金数额及时公开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做到奖补政策公开

透明、公平公正。 

（四）加强监管，专款专用 

按照财政部《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奖

励资金专款专用，建立专项账户，加强监管，跟踪问效。对弄虚

作假、挤占、挪用、滞留奖补资金的，一经查实，取消奖补资格，

并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及责任人的责任。 

 

 

附件：汝州市 2025 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项目建设领导小组 

 

  

汝州市畜牧发展中心         汝州市财政局 

          

2025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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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汝州市 2025 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项目 
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张  飞 （市委常委、秘书长） 

副组长：韩增群 （市财政局局长） 

魏向前 （市畜牧发展中心主任） 

成  员：张伟杰 （市畜牧发展中心七级职员） 

        王娜锋 （市财政局基层财政服务中心主任） 

李晓辉 （临汝镇平安办主任） 

杨德地 （夏店镇副镇长） 

郭向涛 （庙下镇副镇长） 

尹会利 （小屯镇副镇长） 

王明阳 （寄料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 

张留洋 （温泉镇平安办主任） 

郭顺恒 （蟒川镇副镇长） 

程红利 （杨楼镇副镇长） 

陈县峰 （纸坊镇副镇长） 

谢盼龙（大峪镇党委副书记） 

牛少光 （焦村镇七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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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俊杰 （米庙镇副镇长） 

秦晓军 （陵头镇副镇长） 

郭政委 （王寨乡副乡长） 

张红利 （骑岭街道办副主任） 

邢高旗 （洗耳河街道办副科级干部） 

薛博良 （钟楼街道办武装部长） 

李晓阳 （汝南街道办副主任） 

代国涛 （风穴街道办副主任） 

李盼盼 （煤山街道办副主任） 

苏振伟 （紫云街道办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畜牧发展中心，魏向前

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人员调整的以调整后的负责人为准，不再另行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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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畜牧发展中心                       2025 年 10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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